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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規定說明(1/3)
計畫期程

114/1/1~114/12/31

學生須於114/12/31以前入境。

若有學生規畫於115/1/1以後入境，請於11/30前通知本處，

我們將協助申請計畫展延。

計畫結案期限

計畫結束後2個月內，以校為單位進行結案。

結案應備文件：

• 經費收支結算報告表（由本處備製）
• 蹲點學員名冊
• 各項計畫成果摘要報告（各項補助計畫成果以5頁為限，另須
附上蹲點成員實習心得）

• 計畫經費執行報告表



計畫規定說明(2/3)

EX：某學生4/15入台，6/20離台，各月可支領之獎學金計算方式為
• 4月→1.2萬×15/30=6千
• 5月→1.2萬
• 6月→ 1.2萬× 20/30=8千

補助經費規定

計畫支出之每人月平均經費
支出上限
(=總補助經費÷總蹲點人月數)

產學合作型 擴大生源型

蹲點計畫學員支領獎學金

支出下限

每人月支領至少為1.2萬元

1.5萬元/人月2萬元/人月

(依教育部函送各校經費
核定補助一覽表為準)

EX：核定補助經費18萬元，全年度共招收2名學生，
各蹲點5個月。
• 總蹲點人月數=5個月× 2人=10人月
• 計畫支出之每人月平均經費= 18萬元÷10人月

=1.8萬元

支領期限以6個月為限（停留時間得不連續）

如未達1個月，須依天數比例支給，每月天數以30為計算基準。



計畫規定說明(3/3)

計畫行政經費

產學合作型 擴大生源型

視執行實際需求，得自行控留本部補助計畫實際支出經
費總額20%為業務費。
經費用途僅限：差旅費、材料費、鐘點費及其餘符合計畫推動目的等各項必要
業務費

EX：
核定補助經費9萬元。
若要符合計畫支出之每人月平均經費規定，則總蹲點人月數須達6人月
才會符合計畫規定。
• 若控留20%作為業務費，則業務費可控留9萬元×20%=1.8萬
→學生每月核發獎學金為(9萬元- 1.8萬) ÷ 6人月= 1.2萬
• 若控留18%作為業務費，則業務費可控留9萬元×18%=1.62萬
→學生每月核發獎學金為(9萬元- 1.62萬) ÷ 6人月= 1.23萬

人事費：
依教育部核定補助經費一覽表為準，本校產學
型計畫均以獎學金及業務費為主，未獲核定編
列人事費。

人事費：無

業務費：

業務費：
得自行控留業務費，然仍須符合計畫支出之每
人月平均經費支出上限2萬元/人月之規定。
EX：
核定補助經費18萬元。
若要符合計畫支出之每人月平均經費規定，則
總蹲點人月數須達9人月才會符合計畫規定。
• 每位學生每月核發1.5萬元，則獎學金總支出為

1.5萬元×9人月=13.5萬
→業務費可控留18萬元-13.5萬=4.5萬

支用經費額度不逾每人月平均經費支出上限為前提
下，授權計畫主持人視蹲點學員優秀表現情形酌予
提高獎學金額度，最高不逾3萬元
→有人獎學金多領，其他學生獎學金就必須少領



學員名單報部流程說明

目的：
外國青年學子來臺參與TEEP計畫須申請簽證者，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規定，須持有教育部同意備查函

及學校邀請參與TEEP計畫相關證明文件申請簽證。

確認錄取學生

老師自行邀請，或透過學
生投遞之履歷確認要錄取
的學員後

至TEEP系統平台
填寫學生資料

• 請於學生來台至少1個月前提供名單予
本單位發函報教育部審查。

• 依據教育部TEEP承辦人規定，每批次
報部名單須為2人以上，我們會於Line 
群組公告每批次收件，統一發函教育部。

• 倘學員取消來臺蹲點，請老師及時通知
本單位，我們將函送該學員名冊異動。

名單匯出後，
提供本單位發函報部

待教育部回函後，本單位
將提供公文予老師

收到教育部回函公文後，我們會
將公文email予老師，再請老師提
供給學生辦理簽證。



學員名單系統登錄說明(1/5)

TEEP系統網址：https://teep.studyintaiwan.org/_ypr/

Step 1:
登入系統後，選擇114年度計畫

Step 2:
點選「報部名單管理」

https://teep.studyintaiwan.org/_ypr/


學員名單系統登錄說明(2/5)

Step 3:
找到您的計畫後，點選「名單管理」



學員名單系統登錄說明(3/5)

Step 4:
點選「新增」



學員名單系統登錄說明(4/5)

Step 5:
輸入學員資料並儲存後，請返回名單列表匯出學員名單。



學員名單系統登錄說明(5/5)

Step 6:
匯出的Excel檔後，請將先前已報部過的名單請將刪除並將此檔案傳送至Line 群組，或

email給我們。



學生辦理簽證應備文件
教育部同意備查函 學校邀請參與TEEP計畫相關證明文件



學生來校前注意事項
請學生詳閱Pre-arrival guidebook：
https://reurl.cc/gRk9mL

住宿房源：
1.麗冠住園-租金1萬至2萬
https://www.liguan.com.tw/
2.櫻桃計畫商務會館-租金1萬至2萬
https://greenhotel.notion.site/83d0d
513ee7242b1b96e1546d5ac9628
3.房東Paul-租金5千至6千

Line ID：cph1224

https://reurl.cc/gRk9mL
https://www.liguan.com.tw/
https://greenhotel.notion.site/83d0d513ee7242b1b96e1546d5ac9628


學生來校前注意事項
保險：
須於抵臺前先行於母國購買個人醫療及意外險，並提供
中文或英文版本之保險證明
• 意外險：保額最低須超過新臺幣1,000,000元
（≒USD 34,000），保險期間需完整涵蓋交流期間。

• 一般醫療險：保額最低須超過新臺幣1,000,000元
（≒USD 34,000），保險期間需完整涵蓋交流期間。

胸腔X光及MMR接種證明
於母國尋找政府合法立案的醫院或合格醫師進行身體健
康檢查。請攜帶健檢報告的正本來臺灣。
若因故無法於母國進行健康檢查，得選擇抵臺後14天內
至榮總進行檢查。



學生抵台後注意事項
簽證延期：

• 應備文件：
1. 護照
2. 在學證明(本單位可協助

開立)
3. 申請書(可至櫃台再填寫)

• 申辦地點：
移民署第一服務站
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三路22號



學生抵台後注意事項
換匯：
建議學生於機場先行換匯，已將機場內各換匯地點載明
於行前手冊。

申請UI No.：
入境後攜帶護照至移民署臨櫃辦理。

銀行開戶(非必要)：
攜帶UI No.至台新銀行逢甲分行開戶。



學生抵台後注意事項
公車優惠申請：
建議自行至超商購買悠遊卡。
本單位可開立在學證明供學生辦理公車優惠申請

逢甲臨時卡：
僅具門禁功能，本單位可協助申請但是門禁需自行設
定，費用200元



經費核銷注意事項
• 請於計畫核定後依規定編列經費項目，並於核銷時檢附經費表。

• 學員獎學金由轉撥系統自動批次產生，動用申請簽核階段如有退回修改，請註銷重新動支。

• 支付學員第一次與最後一次獎學金時，應檢附來臺證明文件及報部名冊核銷。

• 如不足月之發放獎學金，須依實際天數比例支給。

• 經費規劃及使用，如未執行人月數之經費應繳回，列為次年度計畫申請補助之重要審查參考。

• 計畫結束後2個月內備函辦理結案，結餘款繳回須配合學校每月撥款日開立支票。

• 會計科目：獎學金51410107、實驗耗材51020910、國內差旅費51020401、印刷費

51020301。

• 核銷文件塗改處及說明處請簽章確認。

• 發票或收據抬頭應為「逢甲大學」(統一編號52005505)。

• 憑證日期應符合計畫期間。

• 學校經費付款為每月15、25日(遇假日順延)。

• 憑證最遲應於付款日前5個工作日送達財務處。

• 人事費因需申報所得及稅務考量，跨年度不得調整。



獎學金動支作業流程(1/2)

Step 1：編制印領清冊

請學生提供統一證號，並於校務系統進行動支作業：

操作路徑：

校務系統→ 行政資源系統→ 轉撥作業系統→ 出納組代轉撥(學生)

欄位設定如下：

核撥用途：獎學金

申請類型：計畫型

撥款代碼：獎學金

會計科目：51410107

完成設定後，請建立學生基本資料，輸入欲發放之獎學金金額，陳送簽核並產生動支申請。



獎學金動支作業流程(2/2)

Step 2：動支獎學金

操作路徑：

校務系統 → 預算管理系統 → 各單位預算動用申請作業

查找該筆動支申請，送出簽核。

Step 3：獎學金核銷

操作路徑：

校務系統→ 預算管理系統→ 動用核銷→ 各單位-動用核銷申請作業

待預算動支申請核定後，檢附下列附件進行核銷：

附件一：核定公文

附件二：預算代號建立核定公文



114年度TEEP計畫 Line 群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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